
 

证券代码：300527         证券简称：中船应急        公告编号：2024-081 

债券代码：123048         债券简称：应急转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经过审慎研究

论证，公司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在

募投项目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及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国际营销平

台网络建设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该事项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73号)核

准，公司于2020年4月1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818.9312万张，每

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818,931,2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4,367,2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804,564,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4月16日到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其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

第ZE10091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 

投资总额 

已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备注 

1 补充流动资金 20,500.00 21,046.88 
含利息收入，该募集资金专

户已注销。 

2 
全域机动保障装备能力

建设项目 
45,825.48 11,030.80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为 2026年 7月 

3 
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

项目 
2,801.02 742.77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为 2024年 12月 

4 
水域装卸快速保障技术

装备研发项目 
14,473.59 9,509.84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为 2025年 4月 

 合计 83,600.09 42,330.29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在募投项目投资内容、

投资总额及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进

行延期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前）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后） 

1 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12月 31日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实施地址为“北京市正福寺4号北京科研管

理中心大厦”（以下简称“科研大厦”），因所在大厦规划重新论证，导致该募

投项目建设进度滞后，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现需进行延期调整。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是公司贯彻“走出去”战略的关键举措，通

过建立营销中心，有利于提升公司海外办事处的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为国内外

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体验和技术服务，有助于公司的未来扩张和国际化管理，提

升国际竞争力。 

2.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公司在海外市场已有多年的市场运营经验，拥有国际客户关系和海外高素质

营销团队。公司成立了驻外办事处，依托海外办事处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在销



 

售区域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为国际营销业务的拓展积攒宝贵资源。公司高素质的

营销团队和产品积累的品牌优势是本项目实施的有力保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进行论证分析。本次募投项目调整未改变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及实施主体等，项

目继续实施仍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结论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基于当前政策、市场和行业环境等因素分析，认为

上述募投项目符合公司目前战略规划，仍然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拟

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披露

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若未来有关政策、市场和行业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公司亦将对募投项目进

行审慎、充分的研究分析，及时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募投项目优化调整或变更（如

需）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1.经过公司审慎的研究论证，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仅涉及该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的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的延期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调整不会对

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及股东的长远利

益。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投资

内容、投资总额及实施主体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对“国际营

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进行延期调整。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国际营销平

台网络建设项目”延期调整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

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募投项目调整不涉及募投

项目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及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流程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

资金管理法规的规定。 

中信证券曾于2024年8月13日赴“国际营销平台网络建设项目”了解项目建

设进度，当时项目所在房产主体结构已建成，尚待完成内部装修等工作。鉴于公

司该项目目前建设进展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 国 船 舶 重 工 集 团 

               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10日 


